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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司太立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暂定，具体以工商注册

登记为准） 

 投资金额：拟以自有资金不高于 100 万元港币出资(具体以注册为准)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加快拓展公司国

内外市场及扩大公司产业投资的辐射范围和信息渠道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社会形象，

加强公司竞争力，拟以自有资金不高于 100万元港币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司太立

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，用于国内外贸易、对外投资。 

2、2016 年 8 月 25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，0

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。

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文件规定，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投资不存在关联交易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是拟设立的香港子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，无其他投资主体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司太立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暂定，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

为准） 

2、注册资本：不高于 100万元港币(具体以注册为准) 

3、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：经商务部门、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，公司以自有



人民币换汇，作为对香港子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。 

4、经营范围：国内外贸易、对外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（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（具体业务性质以注册核准内

容为准） 

四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香港是国际化金融中心，长期作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纽带，在区位、政

策、法律、文化和人才上具有明显优势，香港全资子公司的成立，作为一个信息

和贸易窗口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，建立并完善海外业务体系，并为

公司今后投资海外业务打好基础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风向分析 

由于香港的法律、政策体系、文化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，公司成立全资

子公司后，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化环境，这将给香港子公司

的设立与运营带来一定风险。同时可能存在公司管理、资源配置、人力资源等风

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  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

 

特此公告 

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7 日 


